
爱与责任

缺一不可

宋强和刘倩是在国外念书时相识

的， 因为都来自上海， 又有着共同的

兴趣爱好， 两个在异国他乡的年轻人

很快便走到了一起。 毕业后， 两人一

起回沪工作， 从校园到职场， 七八年

的爱情长跑在宋强晋升外企高管的那

一年终于结出了果实： 两人步入了婚

姻的殿堂。

婚后不久， 刘倩便怀孕了。 彼时

宋强已事业有成， 收入可观， 本着不

想刘倩太过操劳的初衷， 宋强劝说刘

倩辞去工作， 做起了全职太太。

不久孩子出生， 宋强又提出， 为

方便孩子未来入学， 需要置换一套大

一些、 学区好一些的房子， 刘倩也同

意了。

考虑到置换房屋的钱大部分来源

于宋强卖掉婚前房产的所得， 这套房

子只登记在了宋强一个人名下。

时光荏苒， 一晃两人的孩子宋小

强已两岁多了。 这两年中， 刘倩的生

活围绕着孩子和家庭， 被琐事淹没，

而宋强的工作则更忙了， 两人渐渐失

去了共同话题， 也不再有最初的激

情。

某日， 宋强醉酒晚归， 刘倩在丈

夫的衬衫上发现了别人的唇印……仿

佛早有预料一般， 她平静地向宋强提

出了离婚。

不愿意离婚的反而是宋强。 他千

般哭诉万般保证， 说自己只是一时糊

涂， 真正爱的只有刘倩和孩子， 他愿

意付出一切来弥补过错。

于是， 刘倩提议， 双方先协议离

婚， 孩子由刘倩抚养， 房产归孩子所

有。 离婚之后， 如果宋强真的能真心

悔改， 将心思放在孩子和家庭上， 双

方也许还能再续前缘。

见刘倩态度坚决， 宋强便同意了

这个方案， 但他提出， 房子还在还

贷， 自己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把贷款

提前还完， 因此房子等孩子满十八周

岁以后再过户到孩子名下， 刘倩也同

意了这个条件， 双方签订了一份离婚

协议。

离婚后， 宋强的确花了更多时间

照顾家庭。 可渐渐地， 仿佛是尝到了

自由的甜头， 他又变成了老样子， 后

来干脆搬了出去， 再也不提复婚的事

了。

白纸黑字

不是儿戏

多年后， 宋强和刘倩的孩子宋小

强已到了上大学的年纪， 他想去国外

深造， 需要一笔资金。 于是宋倩联系

了宋强， 希望前夫履行承诺， 将房子

过户到宋小强名下， 后续通过出售获

得留学的费用。

没想到， 宋强一口回绝了。 他认

为， 自己当初是为了挽救婚姻， 在刘倩

的威逼利诱下， 才同意把房子给儿子，

现在他复婚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而房子

也没有过户给儿子， 应当认为赠与没有

完成， 现在他不愿赠与了。

刘倩从未想过宋强会如此翻脸不认

人， 无奈之下， 她找到了我们咨询。

我们分析评估了刘倩的情况后认

为：

首先， 关于离婚协议效力的问题，

宋强和刘倩的这份离婚协议， 是完全基

于平等、 自愿而签署的， 不存在任何欺

诈、 胁迫的情况。 宋强虽然提出他签署

离婚协议是因刘倩的“威逼利诱”， 但

没有任何证据。

另外， “复婚” 虽然可能的确是宋

强签署离婚协议时的真实想法， 但双方

离婚的真正原因还是宋强的出轨而导致

夫妻感情破裂， 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

“双方意思表示虚假”， 不影响离婚协议

的效力。

其次， 既然离婚协议合法有效， 那

么宋强作为签署协议的一方， 应当按照

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根据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

（二）》 第二十条的规定： 离婚协议约定

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

女， 离婚后， 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

请求撤销该约定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但另一方同意的除外。

一方不履行前款离婚协议约定的义

务， 另一方请求其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因

无法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 人

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因此， 在刘倩不同意的情况下， 即

使房屋还没过户， 宋强也无法单方面撤

销赠与。

我们建议刘倩尽快诉讼， 并申请法

院将房产保全。

爱是初心

法是底线

在顺利起诉并保全了房产后， 案件

很快便到了开庭的时间。

在庭前， 法官有意组织调解， 但双

方的方案却是差距巨大： 我方坚持调解

的底线是宋强按照约定将房屋过户给宋

小强， 但宋强却有不同的看法。

宋强提出， 房屋还未过户， 赠与行

为还未成立， 他随时可以撤销赠与。

对于这一说法， 我们立即依据 《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 （二）》 的第二十

条规定予以反驳。

开庭后， 法官又联系双方进行了多

次调解， 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最后， 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 宋强

同意配合将房屋过户到儿子宋小强的名

下。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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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强和刘倩的故事， 让

我们看到了婚姻的复杂和人

性的多变， 然而， 无论感情

如何变化， 法律始终是维护

公平正义的底线。 尤其对于

孩子来说， 父母的离婚已经

是一种伤害， 如果再因为房

产问题而陷入纠纷， 无疑是

雪上加霜。

作为父母， 一方面要守

法重诺， 坚守自己爱与责任

的初心； 另一方面， 也要在

事前尽量进行专业的规划 ，

例如对赠与协议进行公证 ，

或者约定一个更为详尽可行

的过户、 还贷步骤， 尽量杜

绝后续的纠纷。

《民法典》 规定： 经过

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

得撤销的具有救灾、 扶贫 、

助残等公益、 道德义务性质

的赠与合同， 赠与人不交付

赠与财产的， 受赠人可以请

求交付。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

释 （二）》 则规定： 离婚协

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

共同财产给予子女 ， 离婚

后， 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之

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 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但另一方同

意的除外。

一方不履行前款离婚协

议约定的义务， 另一方请求

其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因无法

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的 ，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

持。

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明确

约定子女可以就本条第一款

中的相关财产直接主张权

利， 一方不履行离婚协议约

定的义务， 子女请求参照适

用 《民法典》 第五百二十二

条第二款规定， 由该方承担

继续履行或者因无法履行而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 人

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可见 ， 对于约定和承

诺 ， 信誓旦旦不如签订协

议。 我们衷心希望每一个家

庭都能在法律的保护下， 找

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安宁。

如果你也遇到了类似的

法律问题， 不妨拿起法律的

武器， 勇敢维护自己和家人

的合法权益， 毕竟， 爱与法

律并不是对立的， 而是相辅

相成的。

信誓旦旦

不如签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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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婚姻已从甜蜜走向破裂， 但离婚时宋强和刘倩仍约

定， 将房产赠与孩子， 并在孩子成年时完成过户。

然而多年后， 已经再婚的宋强却反悔了， 表示当初是为

了挽救婚姻， 在刘倩的威逼利诱下， 才同意把房子给儿子

……

夫妻离婚

房产赠与孩子

多年后反悔

能否撤销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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